
防拐防骗 守护成长

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的典型案例，笔者选取部分案例进行

梳理，通过以案释法，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提高对医疗美容行业产品和服务的辨识能力，依法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无证手术造成伤残

非法行医判缓两年

2019 年下半年，陈某在未依法取

得医师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书的情

况下， 非法从事行医活动， 先后为周

某、葛某、黄某等人实施提眉、祛眼袋

等医疗美容手术，非法获利 12230 元。

黄某手术后， 出现左眼肿胀、 左眼下

直肌肿胀、 左眼球受压症状， 致左眼

视神经萎缩、 左眼无光感等症状。 经

鉴定， 黄某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左眼盲目 5 级评定为八级伤残。

2021 年 4 月 29 日， 陈某至公安

机关投案， 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

实。 案发后， 陈某赔偿黄某 37 万元，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在案件审理过

程 中 ， 被 告 人 陈 某 退 出 违 法 所 得

12230 元。

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 被告人陈某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

非法行医， 情节严重， 构成非法行医

罪。 鉴于被告人具有自首、 积极赔偿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退出违法所得等

法定从轻、 减轻处罚情节， 依法对陈

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

年 ， 并 处 罚 金 1 万 元 ， 扣 押 在 案

的 违 法所得 12230 元， 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表示服判，现判决

已生效。

法官庭后表示， 被告人给被害人

实施的提眉、祛眼袋等行为，属于《医

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 规定中的

美容外科一级项目， 必须严格依照相

关规定才能实施。 被告人不具备相应

资质， 其出于非法牟利的目的从事上

述活动， 对他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

损害，依法构成非法行医罪。

赠品添加有害物质

造成损伤获刑罚金

2019 年至 2020 年间，胡某作为某

贸易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使公司销售

的化妆品有更好的美白效果， 与高某

某共同商议生产含汞化妆品。 经胡某

联系 ， 由某贸易公司购买化妆品空

瓶， 通过快递发送给高某某。 高某某

购买含汞化妆品膏体， 分别生产灌装

含汞焕肌霜、 焕颜霜化妆品后销售给

某贸易公司，销售金额 14 万余元。 胡

某伙同他人将上述化妆品以赠品方式

与正装化妆品捆绑， 向代理商史某某

等人销售，销售金额 20 万余元。

张某某从史某某处购买上述化

妆品使用后造成肾损伤。 经鉴定，送

检的焕肌霜样品汞项目不符合《化妆

品安全技术规范》； 张某某汞中毒与

使用汞含量超标的化妆品存在因果关

系，肾损伤符合轻伤二级。 随后，检察

机关就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被告

人胡某、 高某某达成调解； 被告人胡

某、 高某某已赔偿被害人张某某经济

损失并取得谅解。

丰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

位某贸易公司、 被告人高某某在生

产、 销售产品中，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其

行为均已构成生产 、 销售伪劣产品

罪； 被告人胡某作为被告单位某贸易

公司实际经营人，决策、组织、领导被

告单位实施生产 、 销售伪劣产品行

为， 系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其

行为亦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法院依法对被告单位某贸易公司判处

罚金 15 万元；对被告人胡某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对被告

人高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并处罚金 15 万元。

高某某、 胡某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日常生活中，消费

者往往更注重查验正装商品是否具备

相关生产资质、使用效果等，对赠品的

关注度一般较低。 本案中，含汞的化妆

品是赠品， 被告人将之与正装化妆品

搭售，以此逃避监管。 添加汞的化妆品

可以在短期内达到美白的效果， 但长

期使用会损害皮肤， 还有可能引发肾

脏、神经系统等多方面器官受损。 在此

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既要注

重识别正装产品的质量， 也要重视赠

品等附随产品的质量， 以免遭受财产

损失，甚至身体损害。

超越资质实施手术

构成欺诈退一赔三

张某到某美容医疗门诊部实施

美容手术， 门诊部在对张某进行了相

关检查和签署术前告知书后， 对张某

行全身麻醉并实施了“肋软骨 + 假体

隆鼻术” 等美容手术， 张某向门诊部

支付 6 万余元， 其中鼻部手术费用为

3 万余元 。 《江苏省手术分级目录

（2017 版）》规定，肋软骨移植隆鼻术

属于四级手术， 该门诊部在为张某手

术时仅具备国家卫生部公布的美容外

科项目中一、二级手术资质。

后张某认为该门诊部在为其提

供服务时尚未取得相应的资质， 为其

做肋骨垫鼻尖手术属超范围经营，构

成欺诈， 遂诉至法院， 要求退还美容

手术费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美容医疗门诊部

是否构成欺诈以及是否适用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美

容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应当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门诊部在

为张某行“肋软骨 + 假体隆鼻术”时

未取得相应资质， 且未将该情况告知

张某， 应当认定构成欺诈。 张某作为

消费者请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此， 法院遂判令美容医疗门诊

部退还张某隆鼻手术费用， 并支付三

倍惩罚性赔偿金。 美容医疗门诊部不

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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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出售公民信息

被判缓刑公开道歉

近日，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依

法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

法院查明 ，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田某利用其在卢氏县某镇街上经营某

通信营业厅的便利，在为客户办理业务过

程中未征得客户同意，私自将客户实名认

证的手机号以及验证码发送到其上线组

建的微信群内，供他人用于注册抖音等网

络平台账号， 每注册成功一个账号获得

1.5

元至

9

元不等的佣金。 截至案发，田

某在相应微信群中共成功发送手机号和

验证码

1313

条，共计获利

8711.96

元。

卢氏县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田

某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

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被告人田某到案

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

罚并签字具结，主动退缴违法所得，鉴于

其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可依法

宣告缓刑。

据此， 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

1.5

万元， 违法所得

8711.96

元予以

没收， 并在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在省级以

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承诺不再侵害公民

个人信息。 （赵红旗 )

妹妹照顾患病哥嫂

依法继承部分遗产

妹妹一直照顾身患重病的哥哥一家

人，哥哥一家人先后去世后，妹妹是否有

权继承哥哥的遗产？ 近日，北京市房山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查明，王老汉的儿子王先生、儿

媳刘女士、 孙子小王均先于王老汉去世。

王先生和刘女士生前曾共有一套房屋，王

先生一家去世后，王老汉与亲家张老太无

法就该房屋份额达成一致，遂诉至法院。

王女士称，哥哥一家三口因病先后去

世，在三人患病期间均由自己代为料理家

务及住院期间的护理照顾，并由自己办理

丧事。

房山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为， 王女

士作为王先生的妹妹，虽不是第一顺序法

定继承人，但其在王先生或刘女士患病期

间尽了主要的照顾义务， 不能仅以物质、

金钱付出的多少来衡量扶养人是否尽到

扶养义务，具体细微的生活照料同样是一

种扶养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对此应予以积极评价。

据此，法院认定王女士对王先生、刘

女士夫妇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应分给王

女士适当的遗产 ， 综合考虑各方权益

后， 法院判决王女士继承涉案房屋

20%

的份额。 （王希 )

买卖汽车

一定要办理登记吗

张阿姨从小刘处购买了一辆二手小

汽车，并要求小刘和她一同去办理汽车过

户登记手续。 小刘却称自己丢失了相关

证件，而且办理转让手续十分繁杂，不用

办理汽车转让登记手续也能取得汽车所

有权。 那么，汽车转让时不办理登记就能

取得所有权吗？

可以取得所有权。 民法典第二百二

十四条规定，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

交付时发生效力。 因此，在汽车买卖关系

中卖方将汽车交付给买方时，买方就取得

了汽车的所有权。 但需注意，根据民法典

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

动车等的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

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因

此，如不办理登记，存在风险。 故张阿姨

仍应主张去办理过户登记。 （赵伟 )

以案说法

专项治理以案释法

美丽陷阱还需警惕

图片新闻

3月 13日，安

徽省当涂县公安

局石桥派出所民

警联合义警走进

辖区星星乐幼儿

为小朋友们带来

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防拐骗安全演

练宣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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